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89号
罪犯祝彪，男，1987年8月29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。

2024年6月1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黑0110刑初272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祝彪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8,000元。刑期自2023年12月15日起至2025年12月14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8月13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9月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970.8分,给予1次表扬，剩余积分370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970.8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祝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祝彪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90号
罪犯王成刚，男，1987年10月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绥棱县。

2023年9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京0101刑初461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王成刚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,000元；责令被告人王成刚等人共同退赔各被害人人民币共计165,000元。刑期自2023年5月26日起至2026年5月25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11月23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七监区，2024年4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敲棉工劳役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837.54分,给予2次表扬，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37.5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3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成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王成刚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91号
罪犯王宝庆，男，1990年7月29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。

2023年2月1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110刑初843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王宝庆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。刑期自2022年9月2日起至2026年9月1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5月15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5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值星员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476.4分,给予3次表扬，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76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宝庆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王宝庆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92号
罪犯李然，男，1977年5月3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依安县。

2023年1月18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223刑初189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李然犯非法制造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。刑期自2022年8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9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619.4分,给予3次表扬，一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219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然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李然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93号
罪犯孔德垚，男，1976年8月15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。

2022年12月5日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722刑初36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孔德垚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,000元。刑期自2022年3月12日起至2026年9月11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值星员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610.4分,给予3次表扬，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210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孔德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孔德垚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94号
罪犯金宏波，男，1973年8月25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五常市。
2016年4月30日黑龙江省庆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庆法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金宏波犯合同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,000元；追缴被告人金宏波犯罪所得人民币2,000,000元，发还各被害人。刑期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2027年1月29日止。被告人金宏波不服，提出上诉，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（2016）黑12刑终101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16年10月19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7年1月19日入黑龙江省松滨监狱服刑改造。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（2020）黑01刑更1385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0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6603.5分,给予6次表扬，5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3.5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金宏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金宏波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95号
罪犯李利强，男，1988年11月1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省焦作市。

2019年10月1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黑01刑初2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李利强犯生产假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,000,000元。刑期自2018年1月25日起至2033年1月24日止。被告人李利强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5日作出（2020）黑刑终9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20年11月23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0年12月23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服刑改造。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1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5513.6分,给予7次表扬，2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113.6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6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利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李利强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96号
罪犯阳贵龙，男，1988年9月2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。

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1）黑0223刑初2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阳贵龙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,000元；被告人阳贵龙违法所得人民币44,000元，依法予以追缴，上缴国库。刑期自2020年10月29日起至2035年10月26日止。被告人阳贵龙不服，提出上诉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9日作出（2022）黑02刑终20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632.4分,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232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阳贵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阳贵龙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97号
罪犯韩中华，男，1982年6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。

2022年10月26日黑龙江省南岔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726刑初3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韩中华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,000元；追缴被告人韩中华剩余违法所得人民币42,000元，予以退还被害人。刑期自2022年8月16日起至2028年8月15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5月15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484.2分,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84.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韩中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韩中华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98号
罪犯侯志鹏，男，1997年4月1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。

2019年4月1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黑0112刑初23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侯志鹏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,000元。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,000元。责令退赔各被害人共计人民币8,550元。刑期自2018年9月23日起至2031年9月22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
该犯于2019年5月14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9年8月2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905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35分,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35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侯志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侯志鹏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199号
罪犯白羽，男，1987年12月5日出生，蒙古族，住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。

2018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黑0604刑初393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白羽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40,000元。刑期自2017年10月10日起至2031年10月9日止。被告人白羽不服，提出上诉，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（2019）黑06刑终125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19年5月21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（2023）黑01刑更1239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3635分,给予4次表扬，2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35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白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白羽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00号
罪犯华忠祥，男，1975年5月2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。

2014年6月1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4）外刑初字第311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华忠祥犯绑架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,000元。刑期自2013年12月11日起至2027年12月10日止。被告人华忠祥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4日作出（2014）哈刑一终字第132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1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4年10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（2018）黑11刑更567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（2022）黑11刑更727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3699分,给予6次表扬，剩余积分99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华忠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华忠祥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01号
罪犯闫景润，男，1999年2月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。

2024年4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黑0102刑初字27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闫景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10 0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 000元。刑期自2023年11月9日起至2026年1月8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8月13日入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9月5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970.8分，给予1次表扬，剩余积分370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970.8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闫景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闫景润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02号
罪犯张春录，男，1970年1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巴彦县。

2023年8月2日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126刑初120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张春录犯放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刑期自2023年5月31日起至2026年5月30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11月2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12月15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825.8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25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3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春录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张春录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03号
罪犯庄雨阳，男，2002年5月16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。

2023年9月2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103刑初46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庄雨阳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。刑期自2023年3月14日起至2026年9月13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11月15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12月15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画点工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885.4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剩余积分85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庄雨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庄雨阳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04号
罪犯高伟，男，1989年3月1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绥化市。

2023年4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112刑初103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高伟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 000元，责令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12 100元。刑期自2023年02月08日起至2026年11月07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呼兰监狱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8月8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285.6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剩余积分485.6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高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高伟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05号
罪犯刘海东，男，1990年4月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肇东市。
2023年2月23日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1282刑初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刘海东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 0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 448元。刑期自2022年9月24日起至2026年9月23日止。被告人刘海东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23年4月1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12刑终53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23年5月15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5月31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476.4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76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海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刘海东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07号
罪犯南风，男，1980年7月1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吉林省农安县。

2022年6月30日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691刑初44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南风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。刑期经折抵后自2021年12月2日起至2026年8月28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3月31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该犯丧失劳动能力，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354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55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3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南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南风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08号
罪犯马忠祥，男，1965年9月25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绥化市。

2019年6月2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京03刑初6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马忠祥犯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。刑期自2018年8月28日起至2027年8月27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9年7月24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十一监区集训，2020年12月7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109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941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541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3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马忠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马忠祥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09号
罪犯杨永明，男，1994年8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。

2019年11月25日黑龙江省丰林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黑0707刑初9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杨永明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7 200元。刑期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2032年1月15日止。同案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20年4月24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黑07刑终1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20年6月19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1年9月14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32）黑11刑更859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28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12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永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杨永明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10号
罪犯王宇，男，1983年4月1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。

2015年3月26日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同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王宇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 000元,剥夺政治权利二年。刑期自2014年5月23日起至2028年5月22日止。被告人王宇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15年5月18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庆刑一终字第67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15年6月17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5年9月7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（2018）黑11刑更499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（2020）黑11刑更1420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（2022）黑11刑更661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该犯系病犯、丧失劳动能力罪犯，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3614.2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物质奖励2次，剩余积分14.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190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王宇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11号
罪犯李明，男，1978年11月2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四川省自贡市。

2022年8月5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1183刑初90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李明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 000元。刑期自2022年3月31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2年9月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2年11月14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2023年11月17日该犯私藏火种受警告处罚，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2年1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3195.2分，4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195.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。2023年11月17日该犯私藏火种受警告处罚扣除考核分100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李明卷宗材料共一卷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12号
罪犯蔡明，男，1977年12月2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。

2013年7月17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3）庆刑二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蔡明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。刑期自2012年11月8日起至2027年11月7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4年2月12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4年3月28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（2017）黑11刑更1102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180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2024年5月14日该犯不服从监狱人民警察管理给予警告处罚，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技术员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847.2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447.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3分。2024年5月14日该犯不服从监狱人民警察管理给予警告处罚，扣除考核分100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蔡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蔡明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13号
罪犯宋凤海，男，1960年5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龙江县。

2014年5月12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4）佳刑一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宋凤海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 000元。刑期自2013年4月13日起至2028年4月12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4年6月19日入佳木斯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4年7月28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（2016）黑11刑更第2224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一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（2020）黑11刑更第1530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第116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2023年8月23日该犯私藏火种，给予警告处罚，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该犯系老年犯，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843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物质奖励2次，剩余积分443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。2023年8月23日该犯私藏火种，给予警告处罚扣100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宋凤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宋凤海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14号
罪犯刘树信，男，1974年2月2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肇东县。

2015年5月22日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肇法刑初字第81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刘树信犯贷款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 000元。刑期自2014年8月21日起至2026年8月20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5年6月10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5年9月7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（2019）黑11刑更第617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包装工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2018年12月至2025年07月获得考核积分8116分，给予10次表扬，物质奖励3次，剩余积分316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刘树信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刘树信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15号
罪犯李新明，男，1986年2月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拜泉县。

2024年7月26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黑0231刑初74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李新明犯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。刑期自2024年8月7日起至2026年3月6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756.8分，给予1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56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756.8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新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李新明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16号
罪犯刘明新，男，1999年5月2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依安县。

2024年8月23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黑0223刑初64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刘明新犯强奸罪,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，刑期自2024年5月6日起至2026年2月5日止。无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756.8分，给予1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56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756.8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明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刘明新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17号
罪犯张森，男，1999年4月3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北省遵化市党峪镇。

2024年6月28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1123刑初7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张森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,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。刑期自2024年6月28日起至2026年5月27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997分，给予1次表扬，剩余积分397分，其中年考核分997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森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张森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18号
罪犯王健，男，1990年9月15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依安县。

2024年8月19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黑0223刑初5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王健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,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,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0元。刑期自2024年8月9日起至2026年8月4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754.8分，给予1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54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754.8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王健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19号
罪犯李佳欣，男，1991年8月25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。

2024年7月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黑0110刑初338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李佳欣犯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,责令共同退赔人民币20000元，刑期自2024年2月3日起至2026年3月2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8月13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9月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970.8分，给予1次表扬，剩余积分370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970.8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佳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李佳欣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20号
罪犯罗志尚，男，1995年12月1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。

2024年6月1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110刑初713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罗志尚犯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。刑期自2023年4月27日起至2026年4月26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8月13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9月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977.8分，给予1次表扬，剩余积分377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977.8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罗志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罗志尚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21号
罪犯雷吉笙，男，1986年12月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。

2023年11月30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京0112刑初893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雷吉笙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,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，责令退赔涉案车辆实际损失单位经济损失。刑期自2023年3月2日起至2026年9月1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12月27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一监区，2024年4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2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728.68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剩余积分528.6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9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雷吉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雷吉笙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22号
罪犯武德斌，男，1986年8月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巴彦县。

2023年12月2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109刑初145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武德斌犯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，责令共同退赔人民币4186068.95元。刑期自2022年8月11日起至2026年3月10日止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7日作出（2024）黑01刑终161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24年7月2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7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9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105.8分，给予1次表扬，剩余积分505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105.8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武德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武德斌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23号
罪犯郑溪民，男，1970年10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。

2023年5月22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717刑初1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郑溪民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,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。刑期自2022年10月17日起至2026年12月16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画片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290.8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剩余积分490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郑溪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郑溪民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24号
罪犯张聪，男，1991年11月1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。

2023年2月10日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722刑初9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张聪犯开设赌场罪,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。刑期自2021年10月3日起至2026年10月8日止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作出（2023）黑07刑终19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286.8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剩余积分486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张聪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25号
罪犯张大君，男，1983年2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北京市房山区。

2021年7月21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1）京0111刑初4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张大君犯组织卖淫罪,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400元。刑期自2020年6月10日起至2026年12月9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1年9月3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六监监区集训，2021年10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873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现刑期自2020年6月10日起至2026年4月9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该犯担任值星员劳役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20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2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120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3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大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张大君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28号
罪犯许征，男，1985年4月1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绥滨县。

2016年7月1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龙刑初字第242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许征犯合同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，责令被告人将违法所得人民币1195711元返还被害单位。刑期自2015年5月8日起至2027年5月7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6年7月27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（2019）黑01刑更1733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。现刑期自2015年5月8日起至2026年11月7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19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7900分，给予11次表扬，2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100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许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许征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29号
罪犯肖景豪，男，1985年7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广西省百色市苹果县。

2016年6月15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绥北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肖景豪犯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。刑期自2015年1月31日起至2029年1月30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6年10月26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7年1月19日入黑龙江省松滨监狱服刑改造，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（2019）黑01刑更4082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现刑期自2015年1月31日起至2028年7月30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19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6912.9分，给予8次表扬，3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312.9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2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肖景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肖景豪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31号
罪犯张志敏，男，1981年9月1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。

2014年7月28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作出（2014）东三法刑初字第1008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张志敏犯贩卖毒品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0元。刑期自2013年11月5日起至2028年11月4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4年10月16日入广东省乐昌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5年10月3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（2018）黑11刑更210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。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8日作出（2020）黑11刑更863号刑事裁定,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。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875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。现刑期自2013年11月5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顺线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37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137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1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志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张志敏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33号
罪犯吴志琼，男，1988年4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龙江县。

2014年5月12日黑龙江省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4）佳刑一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吴志琼犯贩卖毒品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。刑期自2013年4月13日起至2028年4月12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4年6月19日入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4年7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（2017）黑11刑更1013号刑事裁定书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。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（2019）黑11刑更1369号刑事裁定书,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。现刑期自2013年4月13日起至2026年12月28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2022年4月21日以自伤自残手段逃避劳动，受到禁闭处罚，扣考核分400分，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验质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19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6845.3分，给予7次表扬，3次物质奖励，1次不予奖励，剩余积分245.3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吴志琼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吴志琼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34号
罪犯陈耀明，男，1982年6月1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。

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1）黑0223刑初2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陈耀明犯贩卖毒品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200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500元。刑期自2019年4月20日起至2034年4月13日止。被告人陈耀明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9日作出（2022）黑02刑终20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该犯担任机台工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636.4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236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6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耀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陈耀明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35号
罪犯刘鹏，男，1973年5月2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。

2018年5月2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黑01刑初58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刘鹏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。刑期自2017年10月13日起至2029年10月12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8年8月1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8年1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（2021）黑11刑更404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。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915号刑事裁定,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。现刑期自2017年10月13日起至2028年8月12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画片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95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95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40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刘鹏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36号
罪犯冉建松，男，1980年6月4日出生，土家族，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。

2019年3月2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黑0603刑初3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冉建松犯盗窃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，责令退赔人民币18800元。刑期自2018年7月8日起至2031年7月7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9年4月23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9年7月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916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。现刑期自2018年7月8日起至2030年11月22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33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133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1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冉建松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冉建松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37号
罪犯王立鹏，男，1983年9月1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肇州县。

2017年10月30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黑0207刑初2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王立鹏犯贩卖毒品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刑期自2016年11月9日起至2031年11月8日止。被告人王立鹏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（2017）黑02刑终306号刑事判决，维持碾子山区人民法院（2017）黑0207刑初27号刑事判决的第三、四、五项；撤销（2017）黑0207刑初27号刑事判决的第一、二项；认定被告人王立鹏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七万元。
该犯于2018年2月7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8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（2020）黑11刑更1445号 刑事裁定书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。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（2022）黑11刑更748号刑事裁定书,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。现刑期自2016年11月9日起至2030年8月24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顺线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3633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4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33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3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立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王立鹏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39号
罪犯许利恒，男，1983年3月2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北京市丰台区。

2022年9月28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京0116刑初60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许利恒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,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，责令退赔集资参与人经济损失。刑期自2021年8月17日起至2026年7月10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2年11月2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八监区集训，2023年2月16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服刑改造，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打包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3153.33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153.33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34.79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许利恒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
附：罪犯许利恒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40号
罪犯邱立刚,男，1971年3月1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山东省寿光市。
2023年5月30日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7101刑初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邱立刚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 000元。刑期自2023年3月10日起至2026年9月9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，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后处理劳役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176.8分,给予2次表扬，2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376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邱立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附：罪犯邱立刚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41号
罪犯李嘉宝,男，1989年11月9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。
2022年12月19日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691刑初18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李嘉宝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。刑期自2022年7月22日起至2029年7月21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、抗诉。

该犯于2023年5月16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集训期满后在该狱服刑，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460分,给予3次表扬，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60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9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嘉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
附：罪犯李嘉宝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42号
罪犯李方武,男，1972年11月2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。
2022年12月14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602刑初8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李方武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七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60 000元；责令共同退赔人民币1 034 650.96元。刑期自2021年11月22日起至2029年6月21日止。被告人李方武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23年5月6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6刑终38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23年6月7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，2023年7月13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生产劳动中担任打剪口劳役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412分,给予3次表扬，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1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方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
附：罪犯李方武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43号
罪犯姜树军,男，1974年4月2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拜泉县。
2021年9月26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1）黑0231刑初10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姜树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刑期经折抵后自2021年5月26日起至2031年4月8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2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，2022年1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：能够认罪悔罪；2024年2月3日该犯因私藏使用打火机，被给予警告处罚；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2年3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4007分,给予4次表扬，2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407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。2024年2月3日该犯因私藏使用打火机扣除考核分100分。   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姜树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附：罪犯姜树军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45号
罪犯陆照虎,男，1989年12月2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。
2016年6月15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作出(2015)绥北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陆照虎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400 000元。刑期自2015年2月9日起至2028年2月8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6年10月26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7年1月2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（2019）黑11刑更1355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881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现刑期自2015年2月9日起至2026年10月24日止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47分,给予4次表扬，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147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陆照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附：罪犯陆照虎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46号
罪犯徐国旗,男，1981年9月16日出生，汉族，无固定住所。
2014年6月19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4）深南法刑初字第291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徐国旗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。刑期自2013年9月24日起至2028年9月23日止。被告人徐国旗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14年9月5日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4）深中法刑一终字第674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该犯于2014年11月9日入广东省乐昌监狱集训，2015年10月3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(2018)黑11刑更1740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(2020)黑11刑更1452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(2023)黑11刑更140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现刑期自2013年9月24日起至2026年7月8日止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该犯系病犯，丧失劳动能力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924分,给予3次表扬，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52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194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徐国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
附：罪犯徐国旗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47号
罪犯邓黄星,男，1990年6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。
2019年11月8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(2019)黑02刑初2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邓黄星犯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 000元；对各被告人违法所得财物，依法予以追缴。刑期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33年8月15日止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，2020年10月2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黑刑终62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该犯于2020年12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1年1月1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(2023)黑11刑更882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。现刑期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32年12月15日止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45分,给予4次表扬，2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145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邓黄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
附：罪犯邓黄星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48号
罪犯姜洋,男，1991年8月1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。
2023年2月24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223刑初17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姜洋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；责令退赔合计人民币119 388.88元。刑期自2022年5月19日起至2026年10月1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、抗诉。

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该犯现监内住院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469.6分,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69.6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065.2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姜洋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
附：罪犯姜洋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49号
罪犯冯大明,男，1985年2月15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延寿县。
2019年4月22日黑龙江省延寿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黑0129刑初33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冯大明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 000元；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 000元；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 000元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8 000元；责令退赔人民币17 070元;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00元。刑期自2018年8月26日起至2026年8月24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、抗诉。

该犯于2019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9年8月2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189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。现刑期自2018年8月26日起至2026年2月9日止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926分,给予3次表扬，2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526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5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冯大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
附：罪犯冯大明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50号
罪犯罗涛,男，1968年10月28日出生，布依族，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。

2017年12月26日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作出(2017)黑0206刑初180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罗涛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，刑期自2017年6月24日起至2030年6月23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
该犯于2018年2月8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入监 集训监区集训，2018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（2020）黑11刑更1458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不予减刑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（2021）黑11刑更408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921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。刑期自2017年6月24日至2029年3月8日止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打号劳役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40分,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40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罗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附：罪犯罗涛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53号

罪犯杨自强，男，1997年1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省安阳市。

2023年12月15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1102刑初150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杨自强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六百元。刑期自2023年8月5日起至2026年10月4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2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4年3月2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。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,638.8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剩余积分438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42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自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   

附：罪犯杨自强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54号

罪犯范金龙，男，1994年11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海伦市。

2023年5月25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1283刑初8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范金龙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1.5万元（已缴纳），违法所得0.86万元（已缴纳）。刑期自2023年5月19日起至2026年11月18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3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,308.8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508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50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范金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   
附：罪犯范金龙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55号

罪犯叶楠，男，1989年6月19日出生，满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。

2023年8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108刑初82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叶楠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 000元，上缴违法所得11 990.33元。刑期自2023年4月15日起至2026年10月14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11月15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3年12月1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打包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,916.4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16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52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叶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

附：罪犯叶楠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56号

罪犯刘景双，男，1969年10月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克山县。

2022年12月21日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229刑初93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刘景双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。刑期自2022年8月16日起至2026年6月15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3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卫生员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,841.2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441.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17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景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
附：罪犯刘景双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57号

罪犯邵兵，男，1990年2月5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铁力市。

2023年3月24日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0781刑初10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邵兵犯交通肇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民事赔偿共计人民币1 074 810.50元。刑期经折抵后自2022年11月1日起至2026年10月22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5月15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3年5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。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,490.4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物质奖励2次，剩余积分90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23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邵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  
附：罪犯邵兵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58号

罪犯李健健，男，1998年2月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海南省万宁市。

2023年9月15日黑龙江省南岔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726刑初22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李健健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 000元，被告人李健健等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25 000元，由扣押机关南岔县公安局上缴国库，追缴违法所得28 436.86元。刑期自2023年9月5日起至2028年3月4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4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4年4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。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,435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剩余积分235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35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健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

附：罪犯李健健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59号

罪犯王立勇，男，1995年9月2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逊克县。
2023年4月21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1123刑初1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王立勇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6 000元。刑期自2022年11月13日起至2032年11月12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6月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3年7月12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送料员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。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,419.4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9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15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立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

附：罪犯王立勇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60号

罪犯孙运国，男，1973年10月19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。

2020年12月30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黑1283刑初5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孙运国犯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二百万元。被告人孙运国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9日作出（2021）黑12刑终63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刑期经折抵后自2020年12月25日起至2029年2月23日止。

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打包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,654.4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254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29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孙运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附：罪犯孙运国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61号

罪犯刘希宝，男，1982年4月25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嫩江市农垦九三管理局。

2021年9月30日黑龙江省九三人民法院作出（2021）黑8110刑初8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刘希宝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，责令退赔人民币一百三十二万九千二百元。刑期经折抵后自2021年6月30日起至2031年6月27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2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2年1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2年3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4,147分,给予4次表扬，物质奖励2次，剩余积分547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20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希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
附：罪犯刘希宝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62号

罪犯王兵（曾用名王冰），男，1971年4月1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。

201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黑1102刑初32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王兵犯非法持有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。刑期自2017年7月25日起至2027年7月24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8年5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18年8月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888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现刑期自2017年7月25日起至2026年11月24日止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该犯丧失劳动能力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。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,519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119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15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
附：罪犯王兵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63号

罪犯张福庆，男，1986年11月2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。

2018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黑0604刑初424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张福庆犯组织、强迫卖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，没收违法所得14076.98元，继续追缴并没收二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1723.02元。被告人张福庆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（2019）黑06刑终71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刑期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2029年4月19日止。

该犯于2019年4月23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19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7,302分，给予10次表扬，物质奖励2次，剩余积分10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18分。2022年5月25日因打架受警告处罚一次，扣考核分100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福庆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
附：罪犯张福庆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64号

罪犯徐坤，男，1980年11月2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北省老河口市。

2016年8月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哈刑二初字第8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徐坤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被告人徐坤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（2016）黑刑终302号刑事判决，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哈刑二初字第88号刑事判决的第四项，即被告人徐坤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上诉人徐坤（一审被告人）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。刑期自2012年7月18日起至2027年7月17日止。

该犯于2017年5月24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（2020）黑01刑更1566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7日作出（2023）黑01刑更889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。现刑期自2012年7月18日起至2026年9月17日止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3,542分,给予4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54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28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徐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
附：罪犯徐坤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65号

罪犯滕海河，男，1980年2月1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。

2015年5月21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拜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滕海河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。刑期自2014年3月17日起至2028年3月16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5年6月2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15年9月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（2019）黑11刑更509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；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4日作出（2022）黑11刑更263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现刑期自2014年3月17日起至2026年9月16日止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画点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。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1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4,953分，给予7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153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02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滕海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

附：罪犯滕海河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66号

罪犯李峰，男，1969年1月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海伦市。

2022年12月30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1283刑初16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李峰犯贪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21万元；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；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零二个月，并处罚金210 000元。刑期自2022年6月24日起至2026年8月23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画点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,596.4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96.4分，其中2024年9月10日因右眼白内障，到北安市五官医院手术治疗，于2024年9月14日出院收回狱内医院监区康复治疗，于2024年9月29日收回五监区服刑改造，年考核分1,194分。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

附：罪犯李峰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67号

罪犯陈洪军，男，1976年11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。

2020年8月19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黑0202刑初195号刑事判决书，认定被告人陈洪军犯寻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；犯非法拘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，追缴被告人陈洪军违法所得78 000元。被告人陈洪军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（2020）黑02刑终201号刑事裁定书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刑期自2020年4月24日起至2026年10月23日止。

该犯于2020年11月19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0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（2024）黑11刑更340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现刑期自2020年4月24日起至2026年3月23日止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。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,936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36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22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洪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
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
附：罪犯陈洪军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68号

罪犯欧阳常亮，男，1992年12月7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。

2019年1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黑0104刑初743号刑事判决书，认定被告人欧阳常亮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50 000元，责令共同退赔人民币259 000元。被告人欧阳常亮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5日作出（2019）黑01刑终259号刑事裁定书，准许上诉人欧阳常亮等人撤回上诉。刑期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26年8月15日止。

该犯于2019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9年7月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（2024）黑11刑更341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现刑期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26年2月15日止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,932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13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18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欧阳常亮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附：罪犯欧阳常亮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69号

罪犯马洪军，男，1975年1月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北省廊坊市。

2019年6月17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黑0223刑初46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马洪军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2 0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 000元。刑期经折抵后自2018年9月4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上述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。2019年7月5日，罪犯马洪军因漏罪被解回。2019年10月14日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冀1003刑初3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马洪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；犯非法拘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；原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2 000元。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2 000元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23 362.61元（于睿已赔偿20 000元）。刑期自2018年8月31日起至2029年2月27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9年12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0年6月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925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。现刑期自2018年8月31日起至2028年8月15日止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,534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物质奖励1次，剩余积分13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10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马洪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
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附：罪犯马洪军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70号

罪犯赵金发，男，1966年9月9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同江市。

2018年10月29日黑龙江省同江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黑0881刑初92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赵金发犯容留、介绍卖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10 000元；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10 000元。刑期自2018年1月14日起至2032年1月13日止。被告人赵金发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（2019）黑08刑终2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该犯于2019年6月5日入黑龙江省双鸭山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9年8月3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928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。现刑期自2018年1月14日起至2031年6月28日止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,536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136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12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赵金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附：罪犯赵金发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71号

罪犯陈如庆，男，1972年3月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。

2020年8月30日黑龙江省安达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黑1281刑初39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陈如庆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；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；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责令被告人陈如庆等人退赔大庆油田有限公司的财产损失。被告人陈如庆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日作出（2020）黑12刑终第212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33年6月19日止。
该犯于2020年11月23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于2022年1月13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服刑改造，于2023年5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服刑改造，于2024年8月13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1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5,384.4分,给予8次表扬，剩余积分584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,202.2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如庆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     
附：罪犯陈如庆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72号

罪犯任利东，男，1985年1月27日出生，汉族，住伊春市金林区三公里莲花景苑79号楼3单元203室。 

2023年4月27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717刑初16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任利东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五万元。法定期限内未上诉。刑期自2022年10月18日起至2026年11月6日止。

该犯于2023年6月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7月12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：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担任专职监督哨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424.4分,给予4次表扬,剩余积分24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任利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      

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任利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      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73号

罪犯张国发，男，1976年6月2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中海雍翠峰小区4号楼1单元2504室。 

2021年11月11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1）黑1181刑初10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张国发犯非法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五万元，继续追缴被害人张国发的违法所得四万元。法定期限内未上诉。刑期自2021年5月26日起至2026年11月25日止。

该犯于2022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2年1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（2024）黑11刑更309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现刑期自2021年5月26日起至2026年3月25日止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：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担任值星员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921分,给予2次表扬,物质奖励1次。剩余积分121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7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国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      

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张国发卷宗材料共一卷       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74号

罪犯张雷（曾用名张健），男，1990年3月17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达呼店镇鑫新家园4号楼3单元301室。 

2018年5月9日黑龙江省嫩江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黑1121刑初6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张雷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十万元；被告人张雷犯合同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十万元。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罚金二十万元，违法所得依法追缴后发还各被害人。法定期限内未上诉。刑期自2016年12月30日起至2031年12月29日止。

该犯于2018年5月29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8年8月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898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现刑期自2016年12月30日起至2031年5月29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：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担任专职监督哨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41分,给予3次表扬、物质奖励1次,剩余积分141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5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      

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张雷卷宗材料共一卷      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75号

罪犯李斌，男，1978年3月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海伦市和韵家园A栋12单元501室。 

2022年12月30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1283刑初149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李斌犯违法发放贷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四万元。法定期限内未上诉。刑期自2022年6月24日起至2027年12月14日止。

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：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担任值星员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。该犯为金融类犯罪，减刑从严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627.4分,给予4次表扬,剩余积分227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      

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李斌卷宗材料共一卷       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76号

罪犯李铁峰，男，1968年7月1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林甸县林甸镇长胜鹤乡路3-3号楼9门101室。 

2013年11月25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3）让刑初字第55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李铁峰犯贪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没收财产五万元。法定期限内未上诉。刑期自2013年8月22日起至2026年8月21日止。

该犯于2013年12月18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4年1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（2017）黑11刑更1114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现刑期自2013年8月22日起至2026年2月21日止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：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；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担任专职监督哨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。该犯系职务犯，减刑从严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17年3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0688.2分,给予17次表扬,剩余积分488.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1.2分。其他奖惩情况：2018年1月24日评为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，加专项加分200分；2019年3月14日评为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，加专项加分200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铁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      

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李铁峰卷宗材料共一卷       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77号
罪犯刘启隆，男，1993年1月1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。
2024年8月6日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黑0229刑初50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刘启隆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5 000元，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43800元，追缴剩余违法所得人民币36 200元。刑期自：2024年1月22日起至2026年5月20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,于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能够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该犯劳动岗位是物流装卸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756.8分,给予1次表扬,剩余积分156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756.8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启隆予以减刑四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刘启隆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78号
罪犯房春雨，男，1990年9月2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明水县。
2023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1225刑初7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房春雨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 000元，收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2 906元。被告人房春雨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6日作出（2023）黑12刑终176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.刑期自：2023年10月16日起至2026年4月15日止。

该犯于2024年4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,于2024年4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能够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该犯劳动岗位是物流装卸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410.8分,给予2次表扬,剩余积分210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房春雨予以减刑六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房春雨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79号
罪犯赵义城，男，1983年6月18日出生，满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。
2023年5月1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113刑初104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赵义城犯强制猥亵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；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 000元；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 000元。刑期自：2022年12月12日起至2026年6月11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集训监区集训,于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能够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该犯劳动岗位是值星员，能够认真完成改造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255.6分,给予2次表扬,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455.6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赵义城予以减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赵义城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80号
罪犯吉学强，男，1987年9月6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。
2024年2月6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717刑初89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吉学强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。刑期自：2023年9月8日起至2028年2月7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4年4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,于2024年4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能够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该犯劳动岗位是菜班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408.8分,给予2次表扬，剩余积分208.8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吉学强予以减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吉学强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81号
罪犯张显维，男，1988年8月9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巴彦县。
2023年9月26日黑龙江省宾县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125刑初196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张显维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80 000元。刑期自：2023年4月27日起至2028年10月26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11月15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集训监区集训,于2023年12月1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能够接受教育改造，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该犯劳动岗位是监区机械维修工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880.4分,给予3次表扬,剩余积分80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显维予以减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张显维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82号
罪犯张万刚，男，1965年6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。
2017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黑0206刑初141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张万刚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 0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519125.23元，不足部分责令退赔。被告人张万刚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黑02刑终4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刑期自：2017年2月17日起至2028年2月28日止。

该犯于2018年6月7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集训监区集训,于2018年7月2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（2021）黑11刑更385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。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（2023）黑11刑更894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。现刑期自2017年2月17日起至2026年9月28日止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能够接受教育改造，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该犯劳动岗位是菜班，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540分,给予4次表扬,剩余积分140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万刚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张万刚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83号
罪犯姚立民，男，1976年9月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。
2016年1月22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让刑初字第41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姚立民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，责令退赔损失人民币4 850元。被告人姚立民及同案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（2016）黑06刑终89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刑期自：2015年2月3日起至2027年2月2日止。

该犯于2016年6月8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监区集训,于2016年8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（ 2019） 黑11刑更49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现刑期自2015年2月3日起至2026年6月2日止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，能够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该犯劳动岗位是专职监督哨，能够认真完成改造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18年12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8225.5分,给予12次表扬,1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425.5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姚立民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       二○二五年十月九日

附：罪犯姚立民卷宗材料共一卷

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06号
罪犯吴琼，男，1988年6月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江西省吉安市。

2023年7月31日黑龙江省南岔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726刑初18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吴琼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。刑期自2022年5月24日起至2026年11月23日止。同案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23年10月27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07刑终44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该犯于2024年4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4月29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；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；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416分，给予2次表扬，剩余积分216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吴琼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
附：罪犯吴琼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26号
罪犯高长柱，男，1976年7月6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。

2023年4月28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黑1283刑初32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高长柱犯贩卖毒品罪,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。刑期自2022年8月5日起至2030年2月4日止。被告人高长柱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1日作出（2023）黑12刑终13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23年1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12月1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该犯担任值星员劳役，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1884.2分，给予3次表扬，剩余积分84.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3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高长柱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

附：罪犯高长柱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27号
罪犯马会，男，1985年10月26日出生，回族，住安徽省太和县。

2023年3月29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1181刑初7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马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。刑期自2022年5月20日起至2032年5月19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23年6月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7月12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裁床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424.4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24.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马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 
附：罪犯马会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30号
罪犯李洪义，男，1976年6月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。

2016年7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6）黑0112刑初14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李洪义犯贩卖毒品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0000元。刑期自2015年12月12日起至2030年12月11日止。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、抗诉。
该犯于2016年8月17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16年11月2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服刑改造，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（2019）黑01刑更1774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。现刑期自2015年12月12日起至2030年7月11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该犯担任值星员，能够努力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19年1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7904.2分，给予11次表扬，2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104.2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5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李洪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 
附：罪犯李洪义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（2025）黑华狱减字第232号
罪犯祝有权，男，1985年9月10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。

2016年6月25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6）黑06刑初37号刑事判决,认定被告人祝有权犯贩卖毒品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。刑期自2015年9月9日起至2030年9月8日止。同案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（2016）黑刑终287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17年5月10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刑期变动情况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（2019）黑01刑更3813号刑事裁定，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（2023）黑01刑更1291号刑事裁定,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。现刑期自2015年9月9日起至2029年9月8日止。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在计分考核中，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3644分，给予4次表扬，2次物质奖励，剩余积分4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祝有权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。特报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   
二○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 
附：罪犯祝有权卷宗材料共一卷
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44号
罪犯沈国岐,男，1972年9月9日出生，满族，住黑龙江省绥棱县。
2022年9月30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1226刑初2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沈国岐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，责令退赔合计人民币870 000元。刑期自2022年4月12日起至2035年4月11日止。被告人沈国岐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22年12月20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黑12刑终199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，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；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打扣劳役。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615.44分,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215.44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11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沈国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此致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
附：罪犯沈国岐卷宗材料共一卷
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25)黑华狱减字第252号
罪犯杨海龙,男，1985年3月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。
2022年8月31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1）黑1202刑初26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杨海龙犯集资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 000元；责令退赔集资参与人经济损失9 065 772.5元。刑期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2030年12月9日止。

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，2023年3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能够认罪悔罪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。

综上所述，该犯确有悔改表现，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2856分,给予4次表扬，剩余积分456分，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杨海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黑龙江省华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  
附：罪犯杨海龙卷宗材料共一卷



